
自勞工處

家庭友善僱傭措施，是僱主為協助員工兼顧工作

和家庭責任而採納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 。這些措

施大致可歸納為三個類別，包括家庭假期、靈活

的工作安排及家庭支援。

本單張介紹其中一種靈活的工作安排一一彈性上

班時間，藉此加深僱主和僱員對有關措施的7

解，並為僱主在制訂及實施相關措施時提供實務

性的參考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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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 彈性上班時間涵蓋多種靈活的上下班安排，常

見的做法包括僱主允許僱員在一定時間範圍內﹒

自由調整上下班時間﹔亦有企業採用分段上下班

時間（又稱交錯工作時間制度）這種彈性安排。

． 在工作總時數不變的前提下 ，僱主一般會訂立

一段僱員必須在工作崗位當值的核心工作時

間。在核心工作時間以外，僱主則採納不同的彈

性上下班安排。較為普遍採納的模式舉例如下 ：

，在－＊時間範團肉，讀幅圖自有過揮每畏的

土班時間

有公司採納彈性上班

時間，規定核心士作

時間為上午10時至

下午5時，所有員士

必須在核心士作時間

留守崗位。在每天

主作總時數不變的

原則下，原定於上

午9時上班及5時半

下班的員士，可因應個別需要，選擇在上午

8時半至10時之間上班﹒及在下午5時至6時

半之間下班。 在執行彈性上班時間後 ， 部鬥芝

間的聯絡及會議安排就會在核心時段進行。



﹒探用分li止下班時間，由個主定出多個主下

班時間，供員工選擇

有企業讓員工在上午9時至下午5時半常規的

工時以外，可從下乎iJ3種工作時間中選擇其中

一種作為其上下班時間：

﹒ 上午8時至下午4 時半﹔

﹒ 上午8時半至下午5 時﹔或

﹒ 上午9時半至下午6 峙。

﹒ 除了上述例子外，僱主可因應僱員的家庭需要，

本著「以僱員為2js: J 的良好人事管理原則，透

過與僱員坦誠溝通﹒商討其他合適的彈性上班

時間模式，從而作出既能配合企業營運需要，

亦可照顧員工需求的工作安排。

對種員的好處

﹒ 僱員在協定的範圍內能自主地決定其上下班時

間，從而自行安排在最有效率的時間內工作，

更有效地兼顧工作和家庭的責任。

﹒ 肩負家庭崗位責任的僱員能於上班前或後騰出

更多時間處理家庭事務及照料家人，有助舒緩

僱員照顧家庭的壓力，與家人建立更和諧的關

保。

． 實有年幼子女的在職父母能更方便地使用托兒

服務及相關設施。

． 避免僱員集中齡繁忙時間上下班﹒得以減輕因

交通擁擠而導致的豎張和壓力。

﹒ 家庭責任較輕的僱員可利用彈性上班時間所帶

來的便利，在餘暇進修、參與社交憲會或發展

個人興趣，促進身心健康 。

對值主的好處

﹒ 讓僱員在工作上

有一定程度的自

主性﹒能加強他 自

們對企業的歸屬

感，以及對工作

的投入和參與程度。此舉實有利於提升僱員的

工作表現及效率，企業的效能和顧客的滿意度

亦可得以提高。

﹒ 僱員能更靈活地運用時間以妥善處理家庭事

務，有助改善遲到和缺勤的情況。

﹒ 僱員感受到僱主給予的重棍、尊重及信任時，

對工作的滿足感及忠誠度自然有所提升，有助

企業減少員工流失，以達致吸引和挽留人才之

效。

﹒ 彈性上班時間能方便家庭照顧者及生育後有意

就業的婦女重新投入工作，釋放更多人力資

源，擴闊僱主招聘員工的人才庫。

﹒ 採納闡顱員工的措施，能提升企業作為良好僱

主的形象，為吸引優秀人才創造明顯的優勢 。

草握政策

﹒ 僱主及管理層的積極支持及對員工的信任﹒

是成功推行彈性上班時間的關鍵。

﹒ 訂立政策及方案前，僱主應與員工坦誠溝通，

以7解他們的需要，這樣將有助企業制訂合適

的措施。

﹒ 僱主亦宜諮詢各部門主管， 讓他們7解推行有

關措施的理念 ，並請他們協助評估推行彈性上

班時間對運作的影響， 從而訂出具體方案。

． 如有需要，僱主亦可考慮分階段試行計劃﹒

以確保運作暢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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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訂措施

． 在制訂彈性上班時間的安排時，僱主應詳細訂

出有關內容﹒包括：

﹒ 僱員必須上班的核心工作時間﹔

﹒ 核心工作時間以外彈性上下班的具體規定﹔

及
﹒ 如基於營運情況而未能安排所有僱員實行彈

性上班時間﹒僱主應清踅訂明有關措施所適用

的崗位。

﹒ 由於引入有關措施涉及更改員工的上下班時

間，故此，僱主必須充分諮詢員工的意見﹒並

在徵得僱員同意後方作出改動。相關的協定亦

應適當地列明在僱傭合約及員工手冊內。

推行措施

﹒ 措施制定後，僱主應以通告或其他有效的方式

通知僱員，向將會實行彈性土班時間的員工講

解有關措施的安排﹒並向未能受惠的僱員解釋

相關決定。

﹒ 僱主應向部門主管詳細講解執行有關措施的細

節，並鼓勵他們提供意見，以解決執行上可能

遇到的困難。

﹒ 僱主可考慮是否需要引入或調整現有的出勤系

統，以清楚記錄員工的上下班時間及每天的工

作時數，以避免早期。

﹒ 僱主應定期檢討，以完善及僵化相關安排。

﹒ 如礙於營運模式未能全面推行彈性上班時間，

僱主仍可考慮以靈活的方式推行有關措施。例

如，有企業容許所有員工每周兩次或按需要讓

個別員工以彈性時間上下班。此外﹒企業亦可

考慮齡淡季賣施彈性上班時間。

﹒ 為協助僱員舒緩工作及照顧家庭的生活壓力，

僱主可考慮其他靈活的工作安排，例如：五天

工作周、壓縮工作周或每星期安排一天讓員工

提早下班、居家辦公及職位共享等。

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並非大企業的專利。事實

上，推行彈性上班時間需要投放的資源有限。

僱主只要在員工的上下班時間安排上花點心

思，便能達致勞資雙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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